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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4年度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354.91亿

元人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如果下属公司在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

常经营需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

保。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345.11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

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44.67亿元人民币，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200.44亿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4）。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5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

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336.69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如果公司及下属公司在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

为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329.01亿元人民币，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额度不超过117.42亿元人民币，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211.59亿

元人民币；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2.10亿元人民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

营或联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5.58亿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

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公司可通过子公司作为具体担保合同的担保主体，每笔担

保金额及期限根据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3）。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公司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额度内，将“其他控股子公司（含预计新设立公司等）” 尚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5,910万元分别调剂至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中山新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和

达州协鑫锦新能源有限公司使用。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经审批担保额度

已调剂使用额

度

本次调剂担保

额度

调剂后担保额度 调剂后担保金额

调剂后可使用担

保额度

其他控股子公

司（含预计新

设立公司等）

200,000.00 -1,373.00 -5,910.00 192,717.00 102,480.98 90,236.02

中山新能智储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 5,560.00 25,560.00 25,560.00 -

达州协鑫锦新

能源有限公司

150.00 - 350.00 500.00 500.00 -

合计 220,150.00 -1,373.00 - 218,777.00 128,540.98 90,236.02

三、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5年3月17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

源” ）与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永丰银行上海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惠州市鑫辉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鑫辉” ）向

永丰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1,2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

债权为自2025年1月20日至2036年1月20日期间惠州鑫辉在1,2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永丰银行

上海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59.37万元人民币。

2、2025年3月28日，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苏州分

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向民生银行苏州分行

申请的本金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3

月28日至2026年3月28日期间协鑫智慧能源在1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民生银行苏州分行办理

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110万元人民币。

3、2025年7月15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以下简

称“昆仑银行大庆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协鑫蓝

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蓝天” ）向昆仑银行大庆分行申请的本金为4,000万元人民币产

业链贷款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昆仑银行大庆分行基于产业链贷款

主合同对广州蓝天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1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4、2025年7月10日， 公司、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巽能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波巽能” ）分别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广州分行” ）

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宁波巽能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新能

智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能智储” ）向邮储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的本金为5,000万元人民

币项目贷款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邮储银行广

州分行基于固定资产借款主合同对广州新能智储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15年，具体以实际签订

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600万

元人民币。

5、2025年7月24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巽能分别与邮储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连带责

任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宁波巽能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山新能智储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新能” ）向邮储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的本金为25,560万元人民币项目贷款所形成的

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邮储银行广州分行基于固定资产

借款主合同对中山新能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5,900万

元人民币。

6、2025年7月23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协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协鑫” ）分别

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石柱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和《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公司、重庆协鑫分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协鑫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向重庆农商行石柱支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11,8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和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7月23日至2038年7月22日期间重庆协鑫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在11,8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重庆农商行石柱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

币。

7、2025年8月18日，公司与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 ）签署了《保证合

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达州协鑫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协鑫” ）向中航租赁

申请的本金为35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中

航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达州协鑫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

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8、2025年8月18日，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兴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华兴支行” ）签

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协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协锦” ）

向成都银行华兴支行申请的本金为414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贷款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成都银行华兴支行基于固定资产贷款主合同对重庆协锦享有的全部债权， 主债权期

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9、2025年7月27日，公司与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

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泰兴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协能” ）向长江金租申

请的本金为74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5年5月30日至2035年5月30日期间长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泰兴协能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

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4万元人民币。

10、2025年7月27日，公司与长江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连云港

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协能” ）向长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265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

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5月29日至2035年5月29日期间长

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连云港协能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65万元人民币。

11、2025年7月27日，公司与长江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泰州协

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协能” ）向长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72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

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5月30日至2035年5月30日期间长江金

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泰州协能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20万元人民币。

12、2025年7月27日，公司与长江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睢宁协

晖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睢宁协晖” ）向长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48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

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5月29日至2035年5月29日期间长

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睢宁协晖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480万元人民币。

13、2025年8月4日，公司与徐州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金租” ）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 约定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余额不超过5.5亿元人民币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3年8月20日至2026年7月26日期间公司控股子公司

在5.5亿元额度内与恒鑫金租办理约定的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54,864.37万元人民币。

14、2025年8月7日，协鑫智慧能源、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湖

支行（以下简称“嘉兴银行南湖支行” ）签署了《嘉兴银行供应链批量融资银企合作协议》，约定协鑫智

慧能源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向嘉兴银行南湖支行申请的2亿元人民币批量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8月15日至2026年8月15日期间协鑫智慧能源控股子公司在2亿元人民

币批量授信额度内与嘉兴银行南湖支行办理约定的贷款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

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该《嘉兴银行供应链批量融资银企合作协议》 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

741.5万元人民币。

15、2025年7月22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以下

简称“金华银行兰溪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兰溪

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协鑫” ）向金华银行兰溪支行申请的本金余额不超过1,250万

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7月22日至2030年7月21日期间

兰溪协鑫在1,25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金华银行兰溪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

16、2025年8月20日，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零碳” ）分别与前海兴邦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邦金租”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公司及苏州零碳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鑫

宏” ）向兴邦金租申请的本金余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7月25日至2026年7月25日期间浙江鑫宏在10,000万元

额度内与兴邦金租办理约定的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7、2025年7月23日，公司与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租赁” ）签署了《保证合同》，

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阜宁协鑫郭墅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宁风电” ）向华润租赁

申请的本金为30,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苏州）能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电力投资” ）与华润租赁签署了

《股权质押合同》，约定苏州电力投资为阜宁风电前述债务按98.73%持股比例向华润租赁提供股权质押

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润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阜宁风电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3年，具

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0,000万元人民

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情形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担保总额

占2024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担保余额

占2024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一、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累计对外担保

2,716,951.11 231.45% 1,857,652.45 158.25%

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 （不包括

对子公司的担保）

49,330.20 4.20% 25,134.96 2.14%

2、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

保

1,778,990.10 151.55% 1,203,007.55 102.48%

3、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

担保

888,630.81 75.70% 629,509.94 53.63%

二、子公司对公司的担

保

21,000.00 1.79% 14,010.81 1.19%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股票代码：

002023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2025-036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2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8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1号海特国际广场3号楼1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邓珍容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6人， 代表股份181,784,1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608％。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汪华律师、薛祯律师列席

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11,058,9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7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0人，代表股份70,725,1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3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40,860,235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6,699,954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

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34,160,

281股。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经

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7,898,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27％；反对3,

783,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6％；弃权10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590％； 反对3,783,9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476％； 弃权

10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3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7,878,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17％；反对3,

774,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6％；弃权1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2839％；反对3,774,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238％；弃权130,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23％。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3、《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7,897,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21％；反对3,

728,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9％；弃权1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439％；反对3,728,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815％；弃权158,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47％。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0,602,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0％；反对949,

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2％；弃权232,3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88,5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480％；反对949,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60％；弃权232,

349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5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汪华律师、薛祯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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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航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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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9日（星期一）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2日（星期一）至09月2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lihang@cdliha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0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

月29日（星期一）15:00-16: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9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朱建新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代）：万琳君

独立董事：钟奎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29日 （星期一）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22日（星期一）至09月2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lihang@cdlihang.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28-86253596

邮箱：lihang@cdliha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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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补充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2022]380号文核准，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9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9.70元，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922.50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4,450.37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33,472.1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由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9日汇入本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验资报告》，报告编号为XYZH/2022BJAG10023。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三、《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甲方、乙方和丙方于2022年3月9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于2025年5月9日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规定，各方经过友好协商，对《募集资金

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补充约定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户名：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001300000908413。 该账户用于航空设备及旋翼飞机制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及将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丙方应当按照《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

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三、本协议一式六份，甲方、乙方及丙方各持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与原合同发生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协

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275

证券简称：梅安森 公告编号：

2025-060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已于2025年8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3日

关于西部利得得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低托管费率并修改基金

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应条款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2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

披露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西部利得得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约定，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要求，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决定于2025年

8月27日起调低西部利得得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托管费率，并修改基

金合同。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低本基金托管费率

本基金托管费率由原0.15%/年，调低至0.10%/年。

二、《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

本基金调低托管费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的事项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的约定。

《基金合同》的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章节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内容 内容

第十五部

分基金费

用与税收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

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

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

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

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

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

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摘要涉及以上修改之处也进行了相应修改。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将于公告当日将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登载于公司网站，并在最近一次的招募说明书

更新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

法律文件。

2、投资者如对上述事项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westleadfund.com）

或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700-7818）了解详情。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368

证券简称：柳药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61

转债代码：

113563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7/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7月25日~2026年7月24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37.38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10%

累计已回购金额 8,073.0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8.22元/股~18.6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

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

不超过人民币25.7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6日、2025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

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8月2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437.38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1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8.60元/股、最低价为18.2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8,073.0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549

证券简称：中巨芯 公告编号：

2025-023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24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1,

583,011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1,583,01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6月1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78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69,319,000股，并于2023

年9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477,276,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1,215,698,419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82.2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61,577,581股，占本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17.7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

名，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该部分限售股

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1,583,011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78%。 现上述限售股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5年9月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所

作承诺如下：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24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

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

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巨芯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1,583,0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8%，限售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1,583,011 0.78% 11,583,011 0

合计 11,583,011 0.78% 11,583,011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次公开发行

战略配售股份

11,583,011 24

合计 - 11,583,011 一一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010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

2025-045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

完成过户登记暨持股比例降至

5%

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郑

素贞女士持有的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被司法变卖完成过户登记所致。

● 本次权益变动前，郑素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3,728,4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70%；

本次权益变动后，郑素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35%。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

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

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

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规定，本次司法变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一、本次司法变卖基本情况

（一）司法变卖竞价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变卖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5-038），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郑素贞女士持有的公司123,728,407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将由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 ）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ifa.jd.

com/）进行司法变卖，变卖时间为2025年8月11日10时至2025年10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变卖的123,728,407股股份均竞价成功。 经查询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公示的《成交确认书》，本次司法变卖竞价结果如下：

序号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成交金额（元） 竞买号 竞买人

1 1,000,000

2.65%

2,370,000.00 234116745

王梓旭

2 1,000,000 2,370,000.00 234116894

3 1,000,000 2,370,000.00 234116940

4 1,000,000 2,370,000.00 234116952

5 1,000,000 2,370,000.00 234116966

6 1,000,000 2,370,000.00 234116988

7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13

8 1,000,000 2,370,000.00 234116978

9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03

10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31

11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42

12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50

13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58

14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68

15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77

16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83

17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90

18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097

19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113

20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175

21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128

22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171

23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181

24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188

25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02

26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10

27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19

28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34

29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65

30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55

31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44

32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87

33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81

34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75

35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294

36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306

37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320

38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337

39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329

40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357

41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383

42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375

43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410

44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423

45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439

46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445

47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453

48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466

49 1,000,000 2,370,000.00 234117477

50 1,000,000

0.49%

2,370,000.00 234033674

汪小锋

51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650

52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630

53 1,000,000 2,370,000.00 234032992

54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612

55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966

56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692

57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995

58 1,000,000 2,370,000.00 234034024

59 1,000,000

0.38%

2,370,000.00 234044655

汪永乔

60 1,000,000 2,370,000.00 234044776

61 1,000,000 2,370,000.00 234044888

62 1,000,000 2,370,000.00 234044988

63 1,000,000 2,370,000.00 234045058

64 1,000,000 2,370,000.00 234045933

65 1,000,000 2,370,000.00 234055447

66 1,000,000

0.32%

2,370,000.00 234029371

盛伟丽

67 1,000,000 2,370,000.00 234029245

68 1,000,000 2,370,000.00 234029527

69 1,000,000 2,370,000.00 234029620

70 1,000,000 2,370,000.00 234029834

71 1,000,000 2,370,000.00 234118077

72 1,000,000

0.27%

2,370,000.00 234043699

李颜涛

73 1,000,000 2,370,000.00 234043711

74 1,000,000 2,370,000.00 234043716

75 1,000,000 2,370,000.00 234055212

76 1,000,000 2,370,000.00 234055205

77 1,000,000

0.22%

2,370,000.00 234033325

毛志晗

78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425

79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376

80 1,000,000 2,370,000.00 234033500

81 1,000,000

0.22%

2,370,000.00 234118771

吴正高

82 1,000,000 2,370,000.00 234118765

83 1,000,000 2,370,000.00 234118763

84 1,000,000 2,370,000.00 234118776

85 1,000,000

0.22%

2,370,000.00 234030014

吴志龙

86 1,000,000 2,370,000.00 234030160

87 1,000,000 2,370,000.00 234051743

88 1,000,000 2,370,000.00 234051762

89 1,000,000

0.22%

2,370,000.00 234038599

殷庆明

90 1,000,000 2,370,000.00 234038553

91 1,000,000 2,370,000.00 234038446

92 1,000,000 2,370,000.00 234035550

93 1,000,000

0.16%

2,370,000.00 234031060

应光辉94 1,000,000 2,370,000.00 234031566

95 1,000,000 2,370,000.00 234053903

96 1,000,000

0.11%

2,370,000.00 234031010

蒋方敬

97 1,000,000 2,370,000.00 234031678

98 1,000,000

0.11%

2,370,000.00 234014873

吕时洪

99 1,000,000 2,370,000.00 233989560

100 1,000,000

0.11%

2,370,000.00 234030922

吴建伟

101 1,000,000 2,370,000.00 234030839

102 1,000,000

0.11%

2,370,000.00 234022691

薛强

103 1,000,000 2,370,000.00 234022344

104 1,000,000

0.11%

2,370,000.00 234066044

郑灵衢

105 1,000,000 2,370,000.00 234077261

106 1,000,000

0.11%

2,370,000.00 234033259

周继光

107 1,000,000 2,370,000.00 234049908

108 1,000,000 0.05% 2,380,000.00 234126421 蔡红

109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32778 邓素发

110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64529 付双飞

111 1,000,000 0.05% 2,380,000.00 234041249 高云峰

112 1,000,000 0.05% 2,380,000.00 234125632 郝勇翔

113 1,000,000 0.05% 2,380,000.00 234125968 何占杰

114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42282 李波

115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30945 李耐青

116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122422 林丽华

117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31032 史金峰

118 1,000,000 0.05% 2,380,000.00 234122775 王俊

119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75093 王淼

120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34367 王新迎

121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33643 续衍亮

122 1,000,000 0.05% 2,370,000.00 234040586 严佳炫

123 1,000,000 0.05% 2,390,000.00 234134790 朱福宗

124 728,407 0.04% 1,726,324.59 234045604 周秀茹

合计 123,728,407 6.70% 293,306,324.59 / /

本次竞买成功的用户，需按照《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

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青岛中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司法变卖股份过户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青岛中院执行裁定书【（2022）鲁02执924号之二十九】，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业

务系统查询得知，本次司法变卖已有61,728,407股股份成交，并于2025年8月21日完成过户登记。过户登记完成后，郑素

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6.70%下降为3.35%。

本次司法变卖剩余62,000,000股尚未完成过户，待过户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郑素贞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2051952********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贺丞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郑素贞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3,728,407 6.70 62,000,000 3.35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

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 及

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

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规定，本次司法变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

月内不得减持。

4、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并督促公司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

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